
桃園市中壢區普仁國小 113學年度上學期課後照顧班實施計畫暨報名表(新生版) 

一、實施目的：安排適當課後活動以促進兒童健康成長、支持家長安心就業並協助解決子女照顧問題。 

二、開班時間：113 年 08月 30日（五）開始，每週一至週五，放學後最晚至下午 6:00。 

三、活動內容：生活照顧、回家作業輔導為主，體能活動、休閒活動為輔，不提供課業指導、考試或

補救教學等各項教學活動，若無法合乎家長的需求，請另尋其他合適的安親班。 

四、收費內容：每生每小時收費新臺幣 25元，由參加學生家長負擔，按期（一學期分 2期）收取， 

    並採全程收費方式，學生若請假(事假、病假或參加學校社團或校外才藝班課程……等)，不得申 

    請退費。轉學生轉出、轉入之當月可按日計算。（根據國民小學辦理兒童課後照顧服務及人員資格標準第十四條。） 

五、收費方式：家長拿三聯單到便利商店繳款（手續費由學校支付），以減少學生攜帶費用的風險。 

              因分兩期收費，請家長預留經費，並配合按時繳清。 

  1.第一期估算（113/08/30-113/10/31）費用，金額若有變動，以發下之三聯單為準。 

 

 

 

  2.第二期估算（113/11/01-114/01/19）費用，金額若有變動，以發下之三聯單為準。 

         

        

 

六、申請補助對象：1.符合低收入戶（113年度區公所證明文件正本）、身心障礙學生（領有身障手 

                    冊）、原住民學生（戶口名簿影本）全額補助， 

  2.情況特殊(中低收、清寒)身分（經導師證明，並檢附 112家庭年收入所得證明）  

                    的學生，經課照審查會議審核通過者，可向市府申請課照費補助，補助金額依 

市府額定為準。 

3.以上補助對象若課照審查後中途入班者，則需全額付費。  

七、招收限制：因師資招聘不易，預計招收兩個一年級的班級，最多 50 名學生。若人數超過 50 名，

將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，其餘列為候補學生。 

八、編班原則：編班時，以同年級每班 25人為原則，人數不足時，採混合編班。 

九、若有疑問，請洽教務處註冊組 03-4563830轉 212 

 

 -------------請沿虛線剪下後 113/04/20前將報名表交至教務處-------------- 
 

   桃園市中壢區普仁國小 113學年度上學期課後照顧班報名表  序號:________ 
 

        年    班    號，姓名           性別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家長簽名：            

一、課照時間： □第一階段（5 點放學）     □第二階段（6 點放學） 

二、□一般生       □新住民子女(父或母國籍:           國) 

    □符合補助對象（□低收入戶 □身心障礙學生 □原住民學生 □情況特殊(中低收、清寒)） 

三、配合事項： 

  1.低收入戶學生請繳交 113年度區公所證明文件  2. 身心障礙學生請繳交有效期限內之手冊影本  

  3.原住民學生請繳交戶口名簿影本 

  4.情況特殊(中低收、清寒)學生一律檢附稅捐機關出具之 112年度家庭年收入所得證明。 

四、上述四類學生 113/08/30前至教務處索取補助申請書填寫後並檢附證明文件於 113/09/05 前交

給導師。 

年段 第一階段（5 點放學） 第二階段（6 點放學） 

低年級 4084 5159 

年段 第一階段（5 點放學） 第二階段（6 點放學） 

低年級 5316 6741 


